投标须知
一、总则
(一)项目概况
(二)投标人的合格条件
1、投标人的资格要求须满足招标公告第三点的要求。
2、投标人必须同意招标公告第四点的要求。
3、招标人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的分包申请并禁止转让。
5、投标人应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如果招标人在招标阶段的评审中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行为的，招标人有权拒绝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并当作废标处理。
6、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不得同时提出投标申请。
7、投标人应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如果招标人在招标阶段的评审中发现投标人弄虚作假行为的，招标人有权拒绝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并做废标处理。
(三)投标保证金
1、投标方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应同时提交投标保证金￥5000
元，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缴纳，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湛江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账号：44050168915000000948
开户行：建设银行湛江坡头支行
2、 投标保证金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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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返还；
(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按要求签署编制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
3、如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况，将被没收投标保证金：
(1)投标人在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文件；
(2)中标人放弃中标资格；
(3)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有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行为的；
(4)中标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合同的。
(四)现场考察，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考察。
(五)标前会议，招标人不召开标前会议。
二、投标文件的编制
(一)投标文件的组成
1、投标人基本资料
(1)投标单位简况
(2)投标单位材料：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附有授权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
2、技术力量
(1)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资料
(2)投入本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资料
(3)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表
3、施工方案
4、投标单位信誉证书(ISO质量、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
5、投标单位业绩(附合同等有关证明文件)
6、投标报价文件(按范本要求)
7、资格文件的声明函(按范本要求)
(二)投标报价
投标价以《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养护费用内控
标准(2023年)》的工程指导价为基础，下浮百分比作为最终报价。由投标人投报下浮率：投标人以下浮率25%为投标下限报价，以下浮率30%为投标上限报价，即25%≤下浮率≤30%（若超出此报价范围，则作废标处理）。
(三)投标文件的形式和签署
1、投标文件的形式
(1)投标人必须用密封袋包装密封投标文件。
(2)包封上应：
①封套上投标项目名称、投标人的单位全称及投标日期，不得写明其它信息。
②投标文件的密封袋封口处应贴骑缝条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
(1)投标文件截止日期：2023年6月19日下午17时前。
(2)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日期、时间、地点递交投标文件。
2、迟到的投标文件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 开标与评标
(1) 开标
开标会议由招标人组织主持，招标人将检查、启封所有投标文件，对投标文件是否密封进行核对。开标时间：2023年6月20日下。
(二)评标
1、评标委员会的组成由招标人组织。
2、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人规定的评标方法进行评标。
五、合同的授予
(一)定标方式
1、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后确定。
(二)合同协议书的签署
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中标单位须及时和我单位签订施工合同，若因中标单位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施工合同的，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六、重新招标和不再招标
(一)出现下列特殊情况之一，招标人可重新招标：
1、投标截止时间止，递交有效投标的投标人少于三个。
2、经评标委员会否决全部投标的。
3、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均未能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协议书的。
4、通过初步评审、详细评审，并且投标报价处于有效报价范围内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
5、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有效投标人少于三家的，招标人依照招投标的规定重新招标。
(三)不再招标
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3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将按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规定》调整招标方式或不再招标。
七、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

投标单位(名称)：

XXXX年X月X日我司就(招标项目名称)项目召开评标会议，经评标委员会综合评议各投标人的资质、价格、工期等因素后，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了评议表决，贵公司为中标单位，请接到此通知书后按照招投标文件的约定尽快与我司签订合同。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未及时与我司签订合同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招标人：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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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员配置(最低人员配置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须具有路桥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路桥专业建造师二级以上职称，2年以上工作经验且必须从事路桥或养护工程施工2年以上。

	技术负责人
	1
	具有路桥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2年以上工作经验且必须从事工程施工2年以上。

	专职安全管理员
	1
	具有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

	现场技术员
	1
	具有路桥相关专业毕业证书，2年以上工作经验且须从事工程施工2年以上。

	资料员
	1
	累计至少1年相应岗位工作经验，熟悉工程档案及竣工文档编制工作。


注：1、此表由投标单位根据公司自身情况配备的人员填写；
2、以上人员须附上近半年以来任意连续3个月在投标单位缴纳的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明复印件(须加盖当地社保局或税务局印章，网上打印的社保证明须加盖单位公章)。
九、机械设备(最低机械配置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巡路车(汽车)
	5座
	台
	1
	

	2
	洒水车
	5方
	台
	1
	

	3
	发电机组
	30KW
	台
	1
	


注：设备为投标人自有或租赁均可。同时应按以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复印件：
1、投标人应保证机械设备正常使用。
2、自有设备的：设备购置发票、设备照片，须加盖投标人的公章。
3、租赁设备：租赁协议或合同、设备照片，须加盖投标人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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